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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倫的兒子拿答和亞比戶各拿自己的香爐，盛了火，燒了香，把它

獻給上主。但這是凡俗的香火，因為上主並沒有命令他們獻這香火。

突然，上主降火，在自己面前把他們就地燒死。於是，摩西告訴亞倫；

「上主曾說：『事奉我的人必須尊重我的神聖；我要向我子民顯示我的

榮耀。』從這件事你就知道這句話的意思了。」但是亞倫默不作聲。摩

西召了亞倫的叔父烏薛的兒子米沙利和以利撒反來，告訴他們：「把你

們親屬的屍體抬出聖所，帶到營外去。」（利10:1-4）

敬畏神聖
利未記中，祭司的職責和獻祭的規範強調「聖潔」與「順服」，他們是神與人之間

的橋樑，他們的行為更會影響整體屬靈生命。亞倫的兩個兒子拿答和亞比戶因獻上「凡

俗的香火」（未接到上主指示而擅自獻上），因此被上主之火就地燒死。拿答和亞比戶

的行為被視為「沒有尊重上主的神聖」，他們以自己的方式獻祭，冒犯了上主的標準。

這對亞倫而言無疑是一場悲劇，但他「默不作聲」，並遵守摩西的指示，不能表示

哀悼。亞倫不僅要承受喪子的痛苦，更承擔全體以色列人的屬靈責任，他的默不作聲對

應著上主絕對神聖、不可輕慢。這段經文提醒我們，服事態度不取決於外在堆砌的儀禮

奉獻、更不取決於家世背景，而在於個人對神聖上主的絕對敬畏。

我們的「服事」是否出於真正敬畏上主，還是應付制度？還是以自己在人前的表

現，彰顯自己的能力或地位？別被驕傲之心給害了！唯有持續認罪悔改，尋求上主的心

意，才能真正敬畏上主的神聖，獻上祂所喜悅的服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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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得敬畏的上主，求祢使我成為真正

的事奉者，引導我活出敬畏和順服，做出

蒙祢喜悅的服事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祈

禱，阿們。

行動反思


